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工会经费的使用监督，保障职工会员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工会经济活动规范有序运行，提高工会

经费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

《工会会计制度》和《上海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沪

工总财【2018】96 号）以及上级工会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单

位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上海市总工会、上级工会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

管理体制，负责对工会经费的收入、支出和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应定期向上级工会报告财

务监督检查情况。

第三条 工会经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根据《上海市总工

会关于构建工会内部审计、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职工会员监督

“四位一体”的立体经审监督体系的意见》的要求，切实增强工会

经费审查审计工作的系统性、专业性和群众性监督。

第四条 工会应根据预算管理要求，合理规划、控制经费的总体支

出水平，加强工会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依法接受并主动配合国家

审计监督，积极引入社会专业审计力量，同时充分发挥职工会员民

主监督作用。

第五条 工会应通过公告栏、内部刊物、网站等各种载体形式，向

职工会员全面公开本年度工会经费收支情况、经审组织审查审计等

情况，其中涉及职工会员切身利益的经费支出，包括服务职工实事

项目、职工互助保障计划、职工会员慰问与困难帮扶、职工教育培



训和文体活动奖励等支出项目，要做到依据公开、内容公开、程序

公开、结果公开，保障职工会员民主监督权力。

第六条 坚持民主管理原则，强化工会会员大会、工会委员会、经

审委员会等的监督作用。工会委员会每年一次接受同级经审委的审

查，并广泛听取会员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第七条 本办法经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

（2022 年 12 月 12 日拟定）


